
國立中正大學第 21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00                   紀錄：彭珈瑩 

地點：行政大樓 3B 會議室 

主席：衛副校長民 

出席人員：衛副校長民、樓總務長文達、楊學務長士隆、紀主任茂嬌、謝主任啟

章、王主任順正兼運休所所長、教育學院許副教授華孚、社科院李副教授季湜、

理學院許副教授昺慕、工學院丁助理教授初稷、文學院楊助理教授玉君 

列席人員：陳俊民組長、陳成業組長、廖俊儒組長 

請假人員：黃教務長柏農、鄭研發長友仁、法學院李副教授仁淼、管理學院陳副

教授明祥、通識中心謝講師三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一、提案討論三決議改為： 

(一)通過。 

(二)在全年額度不變下，惟 97 年度支出科目做以下調整： 

○1 年度工讀金為 96 年度工讀經費乘以 88 除以 80 

○2 97 年度人事費用保留相同額度(96 年度人事費 19%) 

○3 上述 2項比例餘額，移於場地維護及新增器材支應相關需求。 

      二、餘確認。 

參、上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確認。 

肆、各組工作報告(略) 

伍、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有關本校退休員工納入使用體育場館免收費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第 20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有關退休人員名冊，惠請人事室提供，俾便核對身份，並於退休人員有異動

時，隨時提供更新訊息，以保持資料之正確性。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有關本中心 95 年度及 96 年度自籌收入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如附件(一) 

決定：洽悉。 

 

伍、討論事項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有關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體育場館免收費，97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核撥 300 萬專款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第 20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本場館 96 年度及 97 年度(1-5 月)校保款支用一覽表(附件二)。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有關體育館增加開放時間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中心第 87 次中心會議決議辦理(附件三)。 

二、檢附體育館開放時間表及試行期間人數增加統計表(附件四)。 

決議： 

一、平日增加開放時間 0900-1400 試辦一學期(自 97 學年度上學期開始)。 

二、假日增加開放時間 1100-1400 暫緩實行。 

 

提案討論三 

案由：有關室外籃、排球場場地租借費用降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中心第 84 次中心會議決議辦理(附件五) 

二、檢附學生籃球聯盟連暑請願書(節錄)(附件六) 

三、業經與學生聯盟座談後結果，擬將場地租借費用降低 20%，以維護學生使用

權益。 

決議： 

一、原場地租借費用 100 元降至 80 元;原場地租借費用 50 元降至 40 元。 

二、場地租借費用請依電費與人事成本之支出情形，作為訂定收費方案之參考依

據，提下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討論。 

提案討論四 

案由：有關保齡球館維修經費過高，其是否關閉或改設其他運動設施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第 20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檢附 96 年度保齡球館收支一覽表(附件七) 

決議：將保齡球館開放時間延後為 1600-2100，且校外人士第二局價格調高為 30

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四時整。 

        

 

 

 

  



 國立中正大學第 21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簽到單    97.6.16 

職稱 姓名 簽到處 

副校長 衛民  

總務長 樓文達  

教務長 黃柏農  

學務長 楊士隆  

研發長 鄭友仁  

人事主任 紀茂嬌  

會計主任 謝啟章  

運休所所長兼體育中心主任 王順正  

副教授(法學院法律系) 李仁淼  

副教授(教育學院犯防系) 許華孚  

副教授(管理學院財金系) 陳明祥  

助理教授(文學院中文系) 楊玉君  

助理教授(理學院地環系) 許昺慕  

助理教授(工學院光機電所) 李初稷  

助理教授(社科院心理系) 李季湜  

講師(通識中心) 謝三榮  

教學活動組組長 陳俊民  

營運開發組組長 廖俊儒  

場地器材組組長 陳成業  

 


